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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交易概述

１

、基于

ＩＢＭ

的全球战略及供应链策略的调整，长城国际系统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简称

ＩＳＴＣ

）生产模式发生变化，国际商业机器中国

／

香港有限公司（简称“

ＩＢＭ

香港”）拟收购本公司

所持有的

ＩＳＴＣ２０％

股权。经公司研究和与

ＩＢＭ

初步沟通，考虑到

ＩＳＴＣ

相关业务受调整影响较

大，与本公司主营业务衔接减弱，股东回报预期也相应减少，为了更好的发展本公司主营业

务，拟同意出售所持有的

ＩＳＴＣ２０％

股权。

２

、目前该资产出售事项仍在磋商过程中，并未签署任何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

３

、该资产出售事项尚需经公司董事会审批，并需经具有相关资格的中介机构评估、有权

部门备案或核准。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要求，根

据双方交易意愿的进展、资产评估结果和具体交易价格来确定和实施相应的审批程序，并及

时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名 称：国际商业机器中国

／

香港有限公司（简称“

ＩＢＭ

香港”）

企业性质： 私有

注册地：香港（魚則）魚涌英皇道

９７９

号太古坊电讯盈科中心

６－８

楼，

１０－１３

楼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２０

日

经营范围：公司可以从事当时香港生效法律所不禁止的任何业务。 现在公司主要业务是：

从事研究、开发、销售信息技术产品，并提供相关产品的维修、售后服务和持术服务；信息系统

和网络系统设计、系统集成和备援服务；提供电子商务技术、

ＩＴ

外包服务和商务流程的外包

服务等。 其投资的子公司还从事计算机相关软硬件产品的生产、开发、设计和销售及售后服

务。

ＩＢＭ

香港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

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交易标的为本公司持有的

ＩＳＴＣ

公司的全部

２０％

股权。

２

、 本公司与

ＩＢ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Ｂ．Ｖ．

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合资成立

ＩＳＴＣ

，

ＩＢ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Ｂ．Ｖ．

以货币方式出资

２８０

万美元，持

８０％

的股份，本公司以货币方式出

资

７０

万美元，持

２０％

的股份。

ＩＳＴＣ

注册地为深圳市保税区海红道

１

号， 经营业务范围是生产和销售计算机硬件系统、

相关的部件和组件以及软件系统；信息技术产品开发、展览和系统集成；总包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和转让；技术培训、测试、分析和咨询服务；为信息系统、网络系统及相关产品提供开发、

设计、安装、维护、管理、售后等服务和相关技术服务；保税区内的分销和物流服务；国际贸易，

转口贸易，保税区内企业间贸易，保税区内贸易代理；与保税区外具有进出口权的企业直接进

行贸易；提供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投资和业务咨询服务，信息管理、技术咨询服务和市场营销

服务；从事来料加工业务。

ＩＳＴＣ

公司无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无涉及该项资产的诉讼、仲裁

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３

、

ＩＳＴＣ

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及

２００８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均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普华永道

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单位：

人民币万元）：

指标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１１５

，

１１６ ２５

，

４７０

负债总额
６１

，

０９８ １７

，

６５９

应收帐款
９４

，

３３６ ５

，

７８４

净资产
５４

，

０１８ ７

，

８１２

指标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１

，

０４０

，

２３５ ３５

，

８８０

主营业务利润
５４

，

２８４ ２

，

６９９

净利润
５１

，

４１７ ２

，

８７２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本次资产出售事项仍在磋商过程中，尚未确定交易合同的相关内容，原则上以具有相关

资格的中介机构的评估值作为交易的定价基准。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公司向

ＩＳＴＣ

公司委派董事的任期至该出售股权事宜的工商登记变更完成之日自行终

止。

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其他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事宜。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旨在集中资源，更好地发展本公司主营业务。 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无重大影响，出售资产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七、其他

１

、由于本次资产出售事项需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且双方

尚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性。

２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要求，根据双方交

易意愿的进展、资产评估结果和具体交易价格来确定和实施相应的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相

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Ｏ九年七月九日

股票代码
: 0007 83� � � � � � � � �

公司简称
:

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
: 200901 7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二

○○

九年七月八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

,

会议通知于二

○○

九年七月三日分别以书面和电子邮件形式发至各位董事。 董事会全

体

12

名董事均行使表决权及签署相关文件。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会议以赞成票

12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的报告》。

本报告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年 7 月 8 日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是由石家庄炼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石炼化”

)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石家庄炼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回购股份、重大

资产出售暨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通知》

(

证监公司字

[2007]196

号

),

于

2007

年

12

月通过吸收合并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原长江证券”

)

后更名而来。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2007]196

号文核准

,

石炼化向石炼化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石炼化全部股份并注销

;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承债式收

购石炼化的全部资产

;

石炼化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原长江证券

,

原长江证券的全部资产、负债

及业务并入石炼化后

,

原长江证券注销。

上述重组完成后

,2007

年

12

月

27

日

,

本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复牌

,

股票简称更名

为“长江证券”

,

股票代码“

000783

”保持不变。

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决议

,

本公司

拟以向原股东配售股份方式公开发行证券。 现根据中国证监会对本公司本次配股的有关审

核要求和相关反馈意见的要求

,

本公司董事会参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关于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的相关规定

,

就截至

2009

年

3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说明如下

: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金额和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2007]196

号文核准

,

石炼化于

2007

年

12

月向原长江证券全

体股东合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144,080.00

万股

,

每股面值为

1

元

,

发行价格为

7.15

元

/

股

,

以吸收合并原长江证券。原长江证券股东以

2006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

,

以所持有的原长江

证券

100%

的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

,

协商作价

103.02

亿元认购石炼化发行的该等股份。 发行

完成后

,

石炼化总股本变更为

1,674,800,000

元

(

含原流通股股本

234,000,000

元

)

。

2007

年

12

月

14

日

,

原长江证券向石炼化交割了其截至

2007

年

11

月

30

日的全部资

产、负债及业务

,

石炼化对交割的资产、负债、业务无异议全部接收。实际交割日账面净资产合

计

5,498,935,651.57

元已于

2007

年

12

月

14

日全部到位

,

并经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

任公司众环验字

(2007)109

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一

)

前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

石炼化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原长江证券时

,

所有募集资金均用于收购原长江证券的全部

资产、负债及业务

,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

单位

: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

１

，

０３０

，

１７２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

１

，

０３０

，

１７２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无 其中
：

２００７

年度使用资金总额
：

１

，

０３０

，

１７２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０％

投资项目 投资项目 投资项目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序
号

承诺投
资项目

实际投
资项目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的差额

１

吸收合
并原长
江证券

吸收合
并原长
江证券

１

，

０３０

，

１７２ １

，

０３０

，

１７２ １

，

０３０

，

１７２ １

，

０３０

，

１７２ １

，

０３０

，

１７２ １

，

０３０

，

１７２ ０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1

、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在石炼化吸收合并原长江证券过程中

,

对于无需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所有权即可转移

的资产

,

原长江证券已于

2007

年

12

月

14

日全部转移给了石炼化。

对于需要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方能转移所有权的资产

,

包括土地、房产和商标权

,

原长

江证券及其股东承诺

:

“自石炼化为本次重组之目的领取更名为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的六个月内

,

将原登记在长江证券名下的资产过户到长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名下。 如果未能在上述时间内完成资产过户手续

,

由我公司和长江证券其他股东向长

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截至

2009

年

3

月

31

日

,

上述需要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

续方能转移所有权的资产

,

均已变更至本公司名下。

2

、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８１９

，

０９７．０９ ２

，

４８０

，

７９６．７６ １

，

０２５

，

７８９．５８

负债总额
１

，

３５８

，

７６１．３９ １

，

９３１

，

７４９．７８ ７７０

，

４２８．６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４６０

，

３３５．７０ ５４９

，

０４６．９８ ２３３

，

２７２．００

注

:(1)2006

年

12

月

31

日为原长江证券作价基准日

;

(2)2007

年

12

月

31

日和

2008

年

12

月

31

日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

已经武汉众环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众环审字

(2009)058

号审计报告

;

(3)2006

年

12

月

31

日数据为原长江证券合并报表数据

,

已经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责任公司审计

,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众环审字

(2007)040

号审计报告。

3

、生产经营情况

本公司是沪、深证券交易所首批会员

,

国内首批获得

A

、

B

股股票主承销、证券投资咨询、

受托资产管理以及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资格的券商。 目前

,

本公司业务范围涉及国内证券公司

的所有主要领域

,

具体包括证券经纪业务、自营业务、投资银行业务、资产管理业务、固定收益

业务和金融衍生产品业务等。

2008

年度

,

本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73

亿元

,

实现净利润

7.02

亿

元。

(

三

)

前次募集资金所认购资产实现的效益情况

单位

:

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
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两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１

吸收合并原
长江证券 － ４８

，

５００．００ ６７

，

４００．００ ２３６

，

３６６．８８ ７０

，

１６２．７２ ３０６

，

５２９．６０

是

注

:

承诺效益数为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众环专字

(2007)004

号《盈

利预测审核报告》的预测数。

三、其他承诺事项及其履行情况

(

一

)

其他承诺事项

在石炼化吸收合并原长江证券时

,

原长江证券除对资产转移和盈利预测情况出具了承诺

以外

,

还对以下事项出具了相关承诺

:

1

、 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客户交易保证金第三方存管上线的统一安排

,

确保在

2007

年

8

月底前

,

所有营业部上线第三方存管系统

,

并且所有新开户客户进入第三方存管系

统

,

所有合规客户

(

开户资料准确完整、客户身份真实、资产权属关系清晰的合格存量客户

)

全

部进入第三方存管系统。

2

、上市后

,

将修改章程有关条款

,

在章程中载明

:

“未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

任何机构或个人

不得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

,

否则应限期改正

;

未改正前

,

超出

5%

以上股份不得行

使表决权。 ”

3

、上市后

,

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关于信息披露的各项规定

,

忠实地履行上市公司的

信息披露义务

;

同时

,

还将结合证券公司的特点

,

在定期报告中充分披露客户资产保护状况

,

以

及由证券公司业务特点所决定的相关风险及风险管理情况、合规检查、创新业务开展等信息

,

将进一步采取切实措施

,

强化对投资者的风险提示和风险教育。

4

、上市后

,

将进一步严格按照《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的规定

,

完善风险管理

制度

,

健全风险监控机制

,

建立对风险的实时监控系统

,

加强对风险的动态监控

,

增强识别、度

量、控制风险的能力

,

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

二

)

其他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1

、本公司所有营业部已上线第三方存管系统

,

并且所有新开客户、所有合规客户全部进

入第三方存管系统。

2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已于

2008

年

3

月

28

日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章程中已明确载明

:

“未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直接或

间接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

,

否则应限期改正

;

未改正前

,

超出

5%

以上股份不得行使表决权。 ”

3

、制定了《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

并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审议通过。 本公司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关于信息披露的各项规定

,

诚信地履行上市

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

,

并结合证券公司的特点

,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客户资产保护状况

,

以及由

证券公司业务特点所决定的相关风险及风险管理情况、合规检查、创新业务开展等信息。

4

、本公司建立了包括部门内控、部门互控以及公司层面监控的三道内部控制防线

,

设立

了法律事务与合规管理部、风险管理部和稽核监察部三个风险管理职能部门

,

全面负责本公

司各项业务的合规审核及经营风险的管理

,

对风险进行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管理。 本公司建

立了以净资本为核心的风险控制指标管理体系

,

如实编制真实、准确、完整的净资本计算表和

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

,

本公司各项风险指标均符合监管要求。

四、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

容差异情况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

不存在差异。

五、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

,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要求。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七月八日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G uilin�S anjin�P harm aceutical�C o.,�Ltd.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 金星路 １号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

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

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在章程中载明“（

１

）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

统继续交易；（

２

）不对公司章程中的前款规定作任何修改。 ”

本公司控股股东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金集团”）及实际控制人邹节

明先生和其夫人翁毓玲女士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担任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除邹节明先生和其夫人翁毓玲女士外，担任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王许飞、

谢元钢、韦葵葵、王淑霖、孙家琳、李荣群、汤一锋、徐润秀等

８

名自然人股东承诺：自公司股

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发行前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

巨潮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全文。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

投资者提供有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５２８

号文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

４

，

６００

万股。 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发行

９２０

万股及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

３

，

６８０

万股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成功发行，发行价格为

１９．８０

元

／

股。

三、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

知》（深证上［

２００９

］

５７

号文）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简称“桂林三金”，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７５

”，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３

，

６８０

万股

股票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起上市交易。

四、本次上市相关信息

１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３

、股票简称：桂林三金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７５

５

、发行后总股本：

４５

，

４００

万股

６

、本次

Ａ

股发行股数：

４

，

６００

万股

７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前公司所有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自公司

Ａ

股股票

首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８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自愿锁定安排的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三金集团及实际控制人邹节明先生和其夫人翁毓玲女士承诺： 自公司

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发行前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或转

让；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除邹节明先生和其夫人翁毓玲女士外，担任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王许飞、

谢元钢、韦葵葵、王淑霖、孙家琳、李荣群、汤一锋、徐润秀等

８

名自然人股东承诺：自公司股

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发行前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或转让；

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公司其他

３２

名自然人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或转让。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邹节明先生及其长子邹洵、次子邹准已分别做出声明，承诺其直接持

有的桂林市金科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科创投”）的股权，及其直接持有的三

金集团的股权， 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

理其持有的该等公司股份；在担任该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前述股份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该等公司股份。

９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的

９２０

万股股份自本次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的股票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３

个月。

１０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

Ａ

股股份

本次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３

，

６８０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自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起上市交易。

１１

、公司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表：

股东名称
（

或类别
）

持股数量
（

股
）

占发行后总股
份的比例

（

％

）

可上市流通时间

首次公
开发行
前已发
行的股
份

：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直接持有的股份 ３２２

，

５１７

，

０１７ ７１．０４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

注
１

）

其他已发行股份 ４０

，

２０４

，

１１９ ８．８６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０

日
（

注
２

）

４５

，

２７８

，

８６４ ９．９７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０

日
（

注
３

）

小计
４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９．８７

首次公
开发行
的 股
份

：

网下配售股份
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３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网上定价发行股份

３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１０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小计

４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１３

合计
４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注

１

： 本公司控股股东三金集团及实际控制人邹节明先生和其夫人翁毓玲女士承诺：自

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发行前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

或转让；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邹节明先生及其长子邹洵、次子邹准已分别做出声明，承诺其直接持

有的金科创投的股权，及其直接持有的三金集团的股权，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该等公司股份；在担任该等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前述股份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所持有的该等公司股份。

注

２

：除邹节明先生和其夫人翁毓玲女士外，担任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王

许飞、谢元钢、韦葵葵、王淑霖、孙家琳、李荣群、汤一锋、徐润秀等

８

名自然人股东承诺：自公

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发行前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或

转让；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注

３

：本公司其他

３２

名自然人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或转让。

１２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３

、上市保荐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１

、中文名称：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

、英文名称：

Ｇｕｉｌｉｎ Ｓａｎｊｉ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３

、注册资本：

４５

，

４００

万元

４

、法定代表人：邹节明

５

、注册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金星路

１

号

６

、邮政编码：

５４１００４

７

、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散剂、颗粒剂、酊剂（外用）（中药提取）、药用辅料，片剂（中

药前处理）、软胶囊剂、滴丸剂，中药前处理和提取的生产（有效期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医

药科技开发；进出口贸易（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８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咽喉口腔用药系列、抗泌尿系感染用药系列及心脑血管用药系列

中成药产品的研究、生产与销售，以及其他天然药物和生物制剂等的研究开发。

９

、所属行业：医药制造业

１０

、电话号码：

０７７３－５８２９１０６

、

５８２９１０９

１１

、传真号码：

０７７３－５８３８６５２

１２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ａｎｊｉｎ．ｃｏｍ．ｃｎ

１３

、电子信箱：

ｄｓｈ＠ｓａｎｊｉｎ．ｃｏｍ．ｃｎ

１４

、董事会秘书：韦葵葵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

姓名 职务或亲属关系
直接持有本
公司股数

（

股
）

直接持
有本公
司股权
比例

直接持
有三金
集团股
权比例

通过三金
集团间接
持有本公
司股权比
例

直接持
有金科
创投股
权比例

通过金科
创投间接
持有本公
司股权比
例

直接间
接合计
持有本
公司股
权比例

Ａ Ｂ

Ｃ＝Ｂ×

６１．１１％

Ｄ

Ｅ＝Ｄ×

４５．９％

×６１．１１％

Ｆ＝Ａ＋Ｃ＋

Ｅ

邹节明董事长
４１

，

０７２

，

８０６ ９．０５％ １３．０８％ ７．９９％ ３２．１０％ ９．００％ ２６．０４％

翁毓玲邹节明先生之夫人
４

，

００４

，

２１１ ０．８８％ １．４５％ ０．８９％ － － １．７７％

邹洵邹节明先生之长子
－ － ２．１８％ １．３３％ １７．００％ ４．７７％ ６．１０％

邹准邹节明先生之次子
－ － ２．１８％ １．３３％ １７．００％ ４．７７％ ６．１０％

王许飞董事
、

总经理
１２

，

０９７

，

４７９ ２．６６％ ４．３５％ ２．６６％ １７．８０％ ４．９９％ １０．３１％

谢元钢董事
、

副总经理
５

，

８３３

，

３２２ １．２８％ ２．１１％ １．２９％ ９．５０％ ２．６６％ ５．２３％

韦葵葵董事
、

副总经理
、

董
事会秘书 ４

，

３８５

，

２８２ ０．９７％ １．２６％ ０．７７％ ３．８０％ １．０７％ ２．８１％

王淑霖董事
４

，

３８５

，

２８２ ０．９７％ １．４９％ ０．９１％ ２．８０％ ０．７９％ ２．６７％

郑跃年王淑霖女士之丈夫
７３４

，

４００ ０．１６％ ０．２３％ ０．１４％ － － ０．３０％

孙家琳董事
、

财务负责人
５

，

１０１

，

９０１ １．１２％ ２．０６％ １．２６％ － － ２．３８％

玉维卡独立董事
－ － － － － － －

莫凌侠独立董事
－ － － － － － －

周永生独立董事
－ － － － － － －

李荣群监事会主席
４

，

０１０

，

７５６ ０．８８％ １．４０％ ０．８６％ － － １．７４％

汤一锋监事
３

，

５７４

，

０９７ ０．７９％ １．２６％ ０．７７％ － － １．５６％

徐润秀监事
８１６

，

０００ ０．１８％ ０．６０％ ０．３７％ － － ０．５５％

注

１

：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均为

２００７．１２－２０１０．１２

。

注

２

：首次公开发行后，本公司控股股东三金集团持有本公司

６１．１１％

股权，目前金科创

投持有三金集团

４５．９％

股权，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三金集团及金科创投均有

持股情况，因此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间接合计持有本公司股权比例

＝

直接持有本

公司股权比例

＋

直接持有三金集团股权比例

×６１．１１％＋

直接持有金科创投股权比例

×４５．９％×

６１．１１％

。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１

、控股股东情况

（

１

）本公司控股股东三金集团情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为三金集团， 直接持有本公司

２７７

，

４４０

，

０００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６１．１１％

。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三金集团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注册号（企）

４５００００１００１４２３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从事医药、保健品、房地产、农业项目的投资、

科技开发，股东为金科创投及邹节明先生等

１１８

名自然人。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三金集团总资产

１４１

，

３３６．３８

万元， 净资产

６５

，

７４８．９５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０

，

２０８．７０

万元，净利润

１８

，

３４５．５５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经广西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

（

２

）三金集团控股股东金科创投情况

金科创投持有三金集团

４５．９％

股权，为三金集团的控股股东。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８

日，金科创

投在桂林市临桂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注册号（企）

４５０３２２１１０１１２３

营业执照，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医疗、医药、食品技术的开发、转让及信息咨询。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金科创投的总资产为

５０

，

４４７．６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１

，

９４９．６３

万

元，

２００８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为

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６

，

７２１．６１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２

、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邹节明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

４１

，

０７２

，

８０６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９．０５％

， 邹节明先生之夫人翁毓玲女士直接持有本公司

４

，

００４

，

２１１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０．８８％

， 邹节明先生及其亲属直接持有本公司

９．９３％

股权； 邹节明先生直接持有三金集团

１３．０８％

股权，邹节明先生之夫人翁毓玲女士直接持有三金集团

１．４５％

股权，邹节明先生之长

子邹洵直接持有三金集团

２．１８％

股权， 邹节明先生之次子邹洵直接持有三金集团

２．１８％

股

权，因此，邹节明先生及其亲属通过三金集团间接持有本公司

１１．５４％

股权；邹节明先生直接

持有金科创投

３２．１０％

股权，邹节明先生之长子邹洵直接持有金科创投

１７％

股权，邹节明先

生之次子邹洵直接持有金科创投

１７％

股权，金科创投直接持有三金集团

４５．９％

股权，因此，

邹节明先生及其亲属通过金科创投间接持有本公司

１８．５４％

股权；综上，邹节明先生及其亲

属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本公司

４０．０１％

股权。

邹节明先生及其亲属除持有金科创投、三金集团、发行人的股权以及招股说明书中披露

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外，未控股、参股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

邹节明先生是本公司的董事长，男，汉族，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出生，中国公民，无境外居留权，身

份证号码为

４５０３０５１９４３０５２３＊＊＊＊

，

１９６６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生物系药用植物专业， 本科

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武汉大学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中医学院

兼职教授，执业药师。 国家首批享受政府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中国药典委员会委员、中

国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工作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

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优秀企业家、首届表彰的中国创业企业家、全国医药科技工作先进

个人、中国药学会高级会员。

１９６８

年进入桂林中药厂工作，历任本公司技术员、研究室主任、

研究所所长、厂长兼总工程师、董事长兼总经理等职。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邹节明先生作为主要研究人员主持完成的重要科技成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两项、省

（部）级技术进步奖九项，包括：

１９７８

年，“三金片”项目获得全国科学大会重大贡献奖；

１９９７

年，“桂林西瓜霜与西瓜霜润喉片的研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西瓜霜工艺改革研究”

项目获得国家医药管理局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１９９８

年，“蛤蚧定喘胶囊”项目获广西壮族自

治区科技进步三等奖、桂林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２０００

年，“西瓜霜口喉宝的研制开发”项目获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进步三等奖；

２００６

年，“三金牌西瓜霜的研制与开发”荣获广西壮族自治

区科学技术特别贡献奖；

２００７

年，“特色中成药脑脉泰胶囊的研制与开发”获广西科技进步一

等奖。

邹节明先生及其亲属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票不存在被质押或其他有争议的情

况。

四、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

公司本次发行结束后上市前的股东总数为

７３

，

８１２

名， 其中前十名股东的持股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桂林三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７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６１．１１

邹节明
４１

，

０７２

，

８０６ ９．０５

王许飞
１２

，

０９７

，

４７９ ２．６６

谢元钢
５

，

８３３

，

３２２ １．２８

孙家琳
５

，

１０１

，

９０１ １．１２

谢忆兵
４

，

３８５

，

２８２ ０．９７

韦葵葵
４

，

３８５

，

２８２ ０．９７

王淑霖
４

，

３８５

，

２８２ ０．９７

李荣群
４

，

０１０

，

７５６ ０．８８

翁毓玲
４

，

００４

，

２１１ ０．８８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总股数为

４

，

６００

万股。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９．８０

元

／

股。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发行规模为

４

，

６００

万股，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

９２０

万股，网上资金申购发行配

售

３

，

６８０

万股。

本次发行网下配售

９２０

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配售比例为

０．６０６３４０％

，超额认购倍

数为

１６４．９２

倍；网上定价发行

３

，

６８０

万股，中签率为

０．１７１２８２８１２１％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５８４

倍。 本次发行网上不存在余股，网下存在

１０８

股零股，由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

购。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账的验证情况

１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９１

，

０８０．００

万元；

２

、 浙江天健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账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浙天会验［

２００９

］

９１

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

１

、发行费用总额为

５

，

１５２．１７

万元，其中承销费

２

，

７３２．４０

万元、保荐费

１

，

７２８．６４

万元、审

计、验资费

２３９．００

万元、律师费

１３０．００

万元、登记托管费

４５．４０

万元、信息披露及路演推介费

２７６．７３

万元。

２

、每股发行费用为

１．１２

元。

六、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８５

，

９２７．８３

万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

３．６１

元（以截至

２００８

年末经审计数据为基础加本次募集资金

净额按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

０．６０２

元 （按照

２００８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在上市后三

个月内完善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

二、 本公司自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

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１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司生产经营

情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状况正常。

２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司所处行业、

市场无重大变化。

３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司原材料采

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无重大变化。

４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司未出现重

大关联交易事项，包括未出现公司资金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的事项。

５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司没有重大

投资活动。

６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司无重大资

产（股权）收购、出售及置换行为。

７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司住所未发

生变更。

８

、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发生变化。

９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司未涉及任

何重大诉讼事项或仲裁，亦无任何尚未了结或可能面临的重大诉讼或索赔要求。

１０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司没有对外

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司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没有重大变化。

１２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司没有其他

应披露而未披露之重大事项。

第六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情况

上市保荐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楼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１２１

保荐代表人：孙坚、程洪波

项目协办人：洪金永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公司的上市保荐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认为桂林三金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符合上市条件，并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了《桂林三金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 保荐人的保荐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

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招商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

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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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深圳市 福田区 益田路 江苏大厦 38-45 楼

股票简称
：

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
：

000938� � � �

公告编号
：

2009－01 4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控股子公司购买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控股子公司紫光通讯科技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4

月出资设立了北京裕元华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裕元华创

"

），该公司主要从事投

资管理、资产管理等业务，紫光通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裕元华创

95%

的股权，因此本公司间

接控股裕元华创。近日，裕元华创购买了睿盈硅谷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睿盈

硅谷

"

）

100%

的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现将本次股权购买

交易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根据裕元华创（受让方）与北京硅谷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让方）、紫光亿海科技

有限公司（转让方）分别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裕元华创向北京硅谷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购买了其所持有的睿盈硅谷

5850

万元的股权， 占睿盈硅谷

6500

万元注册资本总额的

90%

； 向紫光亿海科技有限公司购买了其所持有的睿盈硅谷

650

万元的股权， 占睿盈硅谷

6500

万元注册资本总额的

10%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总计为

19,981.30

万元。本次股权购买完

成后，裕元华创总计持有睿盈硅谷

100%

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或有关部门批准。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业经裕元华创董

事会审议通过。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交易的转让方北京硅谷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6

月

1

日，营

业执照注册号：

110000002731597

，法定代表人张东明，注册资本

8,000

万元人民币，企业性

质：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科技园创业大厦

12

层；经营范围：房地产项目开

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出租办公用房；物业管理；酒店管理。 该公司股东为文津国际投

资（北京）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交易的转让方紫光亿海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5

月

25

日， 营业执照注

册号：

110000008370296

，法定代表人王以岭，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企业性质：有限责

任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南门南侧三才堂写字楼

5253

室，经营范围：计算机产

品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承接计算机网络工程；销售软件及外围设备、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毒化学品）、建筑材料、矿石（涉及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该公司主要

股东为自然人王以岭。

上述转让方与本公司以及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北京硅谷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紫光亿海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有

的睿盈硅谷合计

6500

万元的股权，占睿盈硅谷注册资本总额的

100%

。转让方北京硅谷兴业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紫光亿海科技有限公司均对上述股权享有合法的所有权和处置权，不

存在设定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和权属争议。

睿盈硅谷成立于

2009

年

4

月

10

日，注册资本

6,500

万元，法定代表人：程京显，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北头条

76

号

1233

房间，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代理进出口；货物进出口等。 本次股权转让前，北京

硅谷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持有其

90%

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紫光亿海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

10%

的股权，为其第二大股东。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睿盈硅谷

100%

的股权。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兴华审字（

2009

）第

139

号审计报告，

2009

年

6

月

15

日

睿盈硅谷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00,005,724.10

元，净资产为

199,813,281.10

元。 本公司购买的

睿盈硅谷

100%

的股权在

2009

年

6

月

15

日所对应的净资产帐面值为

199,813,281.10

元。 根

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开元深资评报字（

2009

）第

018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2009

年

6

月

15

日评估基准日，睿盈硅谷经评估的总资产为

20,079.55

万元，净资产为

20,060.31

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交易双方：北京裕元华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硅谷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紫

光亿海科技有限公司。

2

、交易标的：北京硅谷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紫光亿海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有的睿盈

硅谷合计

6500

万元的股权，占睿盈硅谷注册资本总额的

100%

。

3

、协议签署日期：

2009

年

6

月

10

日

4

、交易的定价方法、交易价格和支付方式

以睿盈硅谷

2009

年

6

月

15

日的净资产值作为定价依据， 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人

民币

19,981.30

万元。裕元华创将自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40

个工作日内，向股权转让方

一次性支付全部转让款。

5

、交付或过户时间

双方同意，

2009

年

6

月

15

日为股权交割日。 近日转让方与受让方已办理完了相关股权

变更、过户手续。

6

、协议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自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的交易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五、涉及股权购买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购买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问题。

六、购买资产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睿盈硅谷目前拥有中关村地区创业大厦写字楼

7775.24

平方米的物业， 裕元华创主要从事

投资业务。 本次股权购买将有利于裕元华创进入物业投资，获取稳定的利润来源。 目前睿盈

硅谷的利润来源主要是所拥有的写字楼的出租收入，占本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相当小，

因此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对本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北京裕元华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本次股权转让的董事会决议

（二）《股权转让协议》

（三）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兴华审字（

2009

）第

139

号审计报告

（四）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开元深资评报字（

2009

）第

018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7 月 9 日


